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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深圳市长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
 

创业板关注函〔2020〕第 364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深圳市长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近日，你公司直通披露，持股 5%以上股东李迪初的一致行动人

李映红、李细初拟合计减持公司 3%的股份；控股股东南昌光谷集团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南昌光谷”）及其一致行动人拟以集中竞价、

大宗交易或协议转让的方式增持股份不低于公司 5%的股份。我部对

此表示关注，请你公司在认真核查的基础上就以下事项作出说明： 

1.李映红、李细初为公司 2015 年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对手方，

其在与公司签订的相关协议中承诺“自（协议）生效之日起至收到本

次交易全部对价之日后 6 个月内，以不高于 8 元／股的价格通过二级

市场择机购买公司股票，购买总金额不低于 3.3亿元，该等增持的股

票自增持完成之日起 18 个月内不得对外出售或委托第三方管理”；截

至目前公司已支付 58,720 万元交易对价款，剩余 1,347.83 万元未支

付。 

（1）请你公司补充说明在已支付大额交易对价款的情况下剩余较

小部分未支付的原因及合理性，公司是否存在资金周转困难及流动性

风险，公司的日常经营是否发生重大不利变化； 

（2）请你公司补充说明李映红、李细初减持的具体原因及合理合

规性，相关减持行为是否存在违反其与公司签署的协议或者其已作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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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承诺的情形，是否会对后续协议或承诺履行产生重大不利影响，是

否存在损害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的情形，请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； 

（3）请你公司补充说明相关减持事项是否会对并购标的长方集团

康铭盛（深圳）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康铭盛”）的日常经营以

及管理层稳定性产生不利影响，公司是否能够对康铭盛实施有效控制； 

（4）请你公司补充说明针对剩余交易对价支付及上述交易对手方

股份减持事项已采取的措施及后续具体安排。 

2.请你公司补充说明控股股东增持股份的具体资金来源、截至目

前可用于增持股份的在手资金情况，并结合前述情况说明控股股东 6

个月内增持不低于 5%公司股份的可行性。 

3.请你公司补充说明控股股东是否已有潜在的一致行动人或者

大宗交易、协议转让的交易对手方，如是，请补充说明相关一致行动

人或交易对手方的具体情况及其与控股股东相关协议的筹划或签署

情况。 

4.请你公司补充说明是否存在应披露未披露的重大事项。 

5.你公司认为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事项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2020 年 7 月 29 日前将有

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送深圳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

处。 

特此函告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7 月 2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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